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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 《 律师暂行条例 》 的规定
,

律师在参加刑事和民事诉讼中
,

既可以接受原告人或被

告人的委托
,

担任代理人或辩护人 , 也可以接受人民法院的指定
,

担任刑事案件被告人的辫

护人
。

然而
,

律师在接受当事人委托或人民法院指定
,

担任代理人或辩护人
,

也存在一些急

待解决的问题
,

笔者想就律师回避间题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
。

《 律师暂行条例 》 对律师在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过程中
,

是否应实行回避制度
,

没有明确

的规定
。

法学界及司法界对律师应否回避也持有不同的观点
。

一种意见认为
, 《 律师暂行条

例 》 没有规定律师应当回避
,

这是基于律师的职能不同于公
、

检
、

法三机关的办 案 人 员
,

他是依据事实和法律
,

提出有利于当事人的材料和意见
,

这些材料 和意见只能影响法庭的审

理结果
,

而不能决定法庭的审理结果
。

因而
,

律师不应 当回避
,

应 当接受当事人的委托
,

依

法维护其合法权益
。

对上述观点笔者实不敢苟同
,

笔者认为律师在一定条件下
,

也 应 当 回

避
。

这样做
,

根本的原因在于律师回避是司法实践的需要
。

兹将理由简述如下
。

《 律师暂行条例 》 虽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应当回避
,

但随着律师业务的不断拓展
,

律师在

社会上的信誉日益提高
。

这一方面来自对当事人的优质法律服务多 另一方面也应消除当事人

的疑虑心理
,

使当事人对律师完全信赖
。

这就需要树立律师的回避制度
。

假如原告人的代理

人或被告人的辩护人
,

是被告人或原告人的近亲属或老 同学
、

老朋友
,

即便是律师秉公为原

告人或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务
,

也会使他们产生疑虑
,

对律师是否依法办事产生怀疑
,

长期下

去
,

律师在当事人心 目中就失去了信誉
,

这显然不利于提高律师的声誉
,

不利于律师业务的

开展
。

在司法实践中
,

实行律师回避制度
,

还有利于人民法院正确审理案件
,

排除不正当的影

响
。

律师虽然是依据事实和法律
,

提出有利于当事人的材料和意见 但有时
,

律师提出的材

料和意见
,

对法庭有重要的影响
,

甚至有决定性的影响
。

无疑
,

正确的材料和意见被法庭采

纳
,

有利于法律的正确实施
,

这也正是律师的作用所在
。

但也不排除有些材料和意见并不十

分正确
,

甚至是错误的
,

这些材料和意见之所以被法庭采纳
,

就牵扯到人的因素
。

如有的律

师与合议庭组成人员有近亲属关系
,

有些甚至是夫妻关系
,

他们提出的材料和意见
,

对法庭

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
。

这些材料和意见如是不正确的
,

无疑有碍于法律的正确实施, 即便是

这些材料和意见是正确的
,

也会使人们产生疑间
。

司法实践中
,

这一情祝也是 经 常 出 现

的
。

其结果
,

使当事人不断地缠诉
,

甚至上访告状
,

使本来十分正确的判决
,

就因律师与合

议庭组成人员有某种特殊的关系
,

而使当事人认为法院的判决不公
, 从而有损于法律的威信

,



,

在司法实践中
,

律师自动回避的现象也屡见不鲜
,

这为建立律师回避制度奠定了实践基

础
。

如有的原告人或被告人委托律师为其代理人或辩护人
,

当律师得知被告人或原告人与本

人或本人的近亲属有利益关系的
,

就自动回避
,

说服原告人或被告人另请其他律师
。

在一些

律师事务所
,

还形成了制度
。

因而
,

在律师队伍逐步发展的情况下
,

为提高律师的信誉
,

维

护法律的正确实施
,

应尽快建立律师回避制度
。

至于律师回避的法定条件以及程序
,

亦即律师在什么条件下应当回避和如何 回 避 等 问

题
,

在今后的立法中必须 明确
。

律师回避的条件既不能失之过宽
,

否则
,

就 造成请律师难的

间题 , 同时
,

也不能失之过严
;
否则

,

就会使律师回避制度形 同虚设
。

笔者认为
,

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
,

律师必须自行回避
,

当事人也有权用 口头或书面方式申请他们 回避
。

一是代理或辩护律师系对方当事人的近亲属
,

出庭为其代理或辩护
,

可能影响律师信誉

的
。

二是曾担任过本案的证人
、

侦察人员
、

检察人员
、

审判人员的
。

三是本案合议庭组成人员的近亲属
,

或与合议庭组成人员有其他关系
,

可能影响案件公

正审理的
。

律师如遇上述情形之一的
,

就应 当自行回避
,

如律师没有自行回避时
,

当事人可用 口头

或书面申请
,

要求其回避
,

并可要求律师事务所指派其他律师为其代理人或辩护人
,

当事人

提出申请时应陈述理由
。

律师及副主任律师的回避
,

由律师事务所主任决定
,

律师事务所主任的回避
,

由所务会

决定
。

律师事务所接到当事人的回避 申请后
,

应 当在三 日内作出决定
,

决定可采用 口头或书

面的形式
。

如当事人对驳回回避申请决定不服的
,

律师事务所可拒绝指派律师为其 担任 代

理人或辩护人 , 如律师事务所仍予以指派的
,

当事人也可以拒绝接受
。

回避申请何时提出呢 ? 一般情况下
,

是在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的委托
,

为当事人指 派

代理人或辩护人以后
。

但有些 回避事由
,

当事人并不是在开始得知的
,

而是在法庭审理过程

中才得知的
。

因此
,

笔者认为
,

在法庭开庭审理前的任何时间
,

当事人如发现有 回 避 事 由

的
,

都可以向律师事务所提出申请
,

要求律师回避
,

并要求律师事务所指派其他律师担任代

理人或辩护人
。

但在法庭开庭审理后
,

则不能申请律师回避
。

这是因为
,

申请律师 回避
,

审

判长没有决定权
。

如允许当事人在开庭审理过程中申请回避
,

回避的申请又只能向律师事务

所提出 , 而当事人如在法庭上申请回避
,

又要得到审判长的允许
,

当事人在开庭 审 理 过 程

中
,

申请律师回避既要得到审判长的允许
,

又要得到律师事务所同意
,

因此而陷入困境
。

其

结果
,

不利于法庭的及时
、

正确审理
,

也不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
。

因而
,

笔者认为
,

人 民

法院在开庭审理过程中
,

当事人可以拒绝律师为其辩护
,

但不能申请律师回避
。

( 作者单位
: 河南省信 阳县委 宣传部 )

责任编辑
: 王敏远


